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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市场竞争的保护：挑战与展望

【摩尔多瓦】亚历山大·史维特里契尼

　　内容提要：现代竞争法的作用在于保护市场竞争，目前综合的竞争立法模式和设立专
门的竞争执法机构已成为全球趋势，并形成一种“普遍性扩散”。澳门特区作为一个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博彩业的小型发达经济体，属于世界上少数没有采取综合竞争立法的地

区之一。本文分析了澳门在博彩、电信和金融服务等几个行业的市场竞争规范的现状，以

及导致澳门没有采取综合竞争立法的内外因素。从各种内部因素来看，政府旨在稳定供

应和价格，支持本地中小企业，保证本地居民就业等政策使得竞争法没有成为澳门实现经

济和社会目标的合适的工具。从外部因素来看，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二者都有相应的竞

争制度）的经济一体化并没有促使澳门制定自己的竞争法。本项研究力图对澳门竞争保

护现状加以解释并展望在该领域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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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亚历山大·史维特里契尼（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Ｓｖｅｔｌｉｃｉｎｉｉ），澳门大学法学院助理
教授。

一　引　言

目前全球竞争法的格局可以用“普遍性扩散”和“全球性收敛”〔１〕来描述。据报道，

大约十年前就已经有超过 １００个国家制定了竞争法。〔２〕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 ２００７
年通报，共有１１３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或正在进行竞争法方面的立法。〔３〕 截至 ２００９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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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ＳｅｅＤ．Ｇｅｒｂｅｒ，Ａｓｉａ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Ｍ．Ｄｏｗｄｌｅ，Ｊ．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Ｉ．Ｍａｈｅｒ（ｅｄｓ．），ＡｓｉａｎＣａｐｉ
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２０１３），ｐｐ．３６－
５２；Ｌ．Ｔ．Ｏｒｌａｎｓｋｉ，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４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ｔｉ
ｔｒｕｓ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ｐｐ．７－４７．
ＳｅｅＦ．Ｋｒｏｎｔｈａｌｅｒ＆Ｊ．Ｓｔｅｐｈ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ｙ
２００５），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ｗｈｈａｌｌｅ．ｄ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０１．ＰＤＦ．本文所有网络资料最后访问时
间均为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０日。
ＵＮＣＴＡＤ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ｅｎｅｖａ，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ｅｎ／Ｄｏｃｓ／ｄｉｔｃｃｌｐ２００７２＿ｅｎ．ｐｄｆ．



自９２个地区的 １０４个负责竞争执法的国内行政机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ＮＣＡｓ）加入了国际竞争网络组织。〔４〕 尽管有人认为竞争法律制度只在大约 ６０％ －７０％
有竞争立法的国家起作用，〔５〕但是竞争法律制度的“普遍性扩散”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必

然趋势，全球竞争规则的实施已然成为冷战结束后的常态。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

（如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６〕和主要贸易伙伴〔７〕的影响下，

一直倡导鼓励将竞争立法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经济发展。〔８〕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曾

经在经济发展中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者地位，竞争规则并不被广泛接受，但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浪潮的到来，经济措施的广泛运用，各国开始逐渐接受并以竞争规则来取代或补充政府

调控。〔９〕

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１０〕没有将综合的竞争立法作为其法律体系

的一部分。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特区”）是发达市场经

济体中的特例，〔１１〕它实际上并没有完备的竞争法律制度。当中国内地〔１２〕和香港特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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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Ｋｅ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ｕｐｌｏａｄ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ｏｃ６０８．ｐｄｆ．
Ａ．Ｍａｔｅｕ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ａ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ｇｉｍ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６，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１６９９６４３．
虽然国际压力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竞争法，但其执行始终只存在于国家这一层面。在国际层面，比如世界贸

易组织尚未成功地促成竞争执法的多边协定。参见 Ｊ．Ｍｏｉｒｏｕｘ，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ＥＵ
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ｌ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ａｌｌｙ，２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ｐｐ．３８－６０。
双边优惠贸易协定经常包含竞争条款，虽然大部分没有约束力，但是却能促使签约国进行国内的竞争立法。参

见 Ｄ．Ｓｏｋｏｌ，Ｏｒｄ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Ｌａｗ：Ｗｈ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ｎｔｏＮｏ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８３Ｃｈｉ．ＫｅｎｔＬ．Ｒｅｖ．（２００８）；Ｍ．Ｇａｌ＆Ｉ．Ｆａｉｂｉｓ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Ｊｕ
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Ｊ．Ｄｒｅｘｌ，Ｍ．Ｂａｋｈｏｕｍ，Ｅ．Ｆｏｘ，Ｍ．Ｇａｌ＆Ｄ．Ｇｅｒｂｅｒ（ｅｄ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
ｃ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２）。
ＳｅｅＭ．Ｇａｌ，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Ｊｕ
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３３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ｌＬ．Ｊ．（２００９）；Ｄ．Ｗａｋｅ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ｗｈｙａｎｄｈｏｗｏｆ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１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ｐｐ．６９－９６．
ＳｅｅＤ．Ｗｅｉ，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ｓ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ＴｏｎｇＩｏＣｈｅｎｇ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Ｍａｎｃｕｓｏ（ｅｄｓ．），Ｎｅ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３），ｐ．６６；Ｍ．Ｐａｌｉｍ，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４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８），ｐ．１０５．
比如，根据２０１３年数据显示，五个东盟国家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菲律宾没有进行全面的竞争立法，参见
Ｃ．Ｌｅｅ＆Ｙ．Ｆｕｋｕｎａｇａ，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ＲＩ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３－０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ｒｉａ．ｏｒｇ／ＥＲＩＡＤＰ２０１３－０３．ｐｄｆ。缅甸在 ２０１５年 ２月通过了竞争法，参见 Ｅ．Ｖａｎｄｅｒｂｒｕｇｇｅｎ，Ｎ．Ｃｈｏｕｄｈａｒｙ
＆Ｃ．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Ｍｙａｎｍａｒ’ｓＮｅｗ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ＰｉｔｂｕｌｌｏｒＡＰａｐｅｒＴｉｇｅｒ？（８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ｄｂｌｏｉ．
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５／０３／ＶＤＢＬｏｉ＿Ｃｌｉｅｎｔ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ｔｅ＿Ｍｙａｎｍａ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ＰｉｔｂｕｌｌｏｒＰａｐｅｒＴｉｇｅｒ＿
８Ｍａｒ２０１５．ｐｄｆ。菲律宾总统已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１日签署了该国的第一个全面竞争法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ｔＮｏ．１０６６７，
Ｓ．Ｎｏ．２２８２，Ｈ．Ｎｏ．５２８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ｐｈ／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５／０７ｊｕｌ／２０１５０７２１ＲＡ１０６６７ＢＳＡ．ｐｄｆ，参见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ａｔｏ，ＰａｕｌＰ．Ｃｈｅｎ，ＰａｏｌｏＳ．Ｂｏａｄｏ，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ＧｒｅｇｇＢａｄｉｃｈｅｋ，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ｃｔ：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ａｙｉｎ
ｔｏ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ＤＬＡＰｉｐｅｒ（１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ｌａｐｉｐｅｒ．ｃｏｍ／ｅｎ／ｕ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０６／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ｃｔ／，参见 Ｍａｒ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ｄＲｕｂｙＡｎｎＳ．Ｊａｌｉｔ，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ｉｎＭａｒｋ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ｅ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Ａｓｉａ（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３），ｐｐ．１６１－２１４。
澳门特区共有人口６０７，５００，土地面积３１．３平方公里。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２０１４年数据，博彩行业
总收入为３６１，８６６，０００，０００澳门币，人均 ＧＤＰ达到 ６９７，５０２澳门币（约合 ８７，３０６美元），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ｅｃ．ｇｏｖ．
ｍ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澳门２０１５财政年度被列入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１２，７４６美元。参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Ｌｅｎ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ｌｅｎ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政区〔１３〕（以下简称“香港特区”）作出他们的政策选择以进行全面竞争立法的时候，澳门

特区在很大程度上却仍然继续依赖政府对市场进行经济规制和监管。

本文重点分析了澳门特区的几个特殊行业的现有竞争法律规范。尽管澳门特区政府

一直致力于地区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但从 ＧＤＰ及税收所占的份额来看，博彩业收入仍然

是其主要经济来源。〔１４〕 通过分析政府对博彩行业的政策，有助于我们了解竞争规则为何

未能取代行业规制，能源、电信、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交通运输等一些其他行业也面临着

相同的状况。根据对这些特殊行业目前竞争保护现状的分析，本文还将进一步对影响政

府关于市场竞争和调控方式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评估，并认为为避免澳门特区成为正

在发展的竞争法律制度海洋中的“法律孤岛”，〔１５〕完善的竞争法律亟待制定施行。

二　澳门特区法律体系中的竞争规则

澳门特区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具有大陆法系的共同特征，即注重立法编纂，并

将重点放在对经济规范的行政或公权执法方面。〔１６〕 中国《宪法》中规定的“一国两制”原

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的贯彻，赋予澳门特区在行使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１７〕 １９９９年

之后，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澳门特区可以

“追求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资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还将“依法保护工商

企业的自由经营，自行制定工商业的发展政策”以及“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

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并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保护工商企业的自由

经营，制定产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为促进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鼓励投资、技术进步、发展新产业和新市场”。值得一提的是，“竞争”一词在《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中无处可寻，实际上这就为澳门特区政府在实现上述目标时留下一定路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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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香港特区《竞争条例》（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第６１９章），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参见 Ｔ．Ｃｈｅｎｇ，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ｈ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４）（２），ｐｐ．８８－９４。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２０１４年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博彩业产生的税收为 １３４，３８２，０００，０００澳门币，而其他
来源的税收只有２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澳门币；博彩业占到了２０１２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５．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ｅｃ．ｇｏｖ．
ｍｏ／。关于澳门特区治理挑战的讨论，参见 Ｒ．Ｎｅｕｗｉｒｔｈ，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Ｇｌｏ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Ｖｉｅ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ｃａｕ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３ＣｉｔｙＵ．Ｈ．Ｋ．Ｌ．Ｒｅｖ．（２０１１）（１），ｐ．８９。
“法律孤岛”（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ｉｓｌａｎｄｏｆｌａｗ）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 ＴｏｎｇＩｏＣｈｅｎｇ＆ＷｕＹａｎｎｉ，Ｌｅｇ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ｎ
ｇｏ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ａｕＬｅｇ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ｏｎｇＩｏＣｈｅｎｇ＆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Ｍａｎｃｕｓｏ（ｅｄｓ．），Ｎｅ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３），ｐ．２５６。
ＳｅｅＰ．ＮｕｎｅｓＣｏｒｒｅｉａ，Ｔｈｅ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ａｃａｕ：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ＭａｎｕｅｌＴｒｉｇｏ（ｅｄ．），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Ｍａｃａｕ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４），ｐｐ．１－１４；Ｐ．ＮｕｎｅｓＣｏｒｒｅｉａ，ＴｈｅＭａｃａ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ｏｎｇＩｏＣｈｅｎｇ＆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Ｍａｎｃｕｓｏ（ｅｄｓ．），Ｎｅ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３），
ｐｐ．１３３－１４０．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Ｃ．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Ｊ．Ｒ．Ｌｅａｏ，Ｐ．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Ｐ．Ｐ．Ｖｉｄａｌ，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ｃａｕ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２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Ｊ．（１９９３），Ｐ．３５８．
《中华民人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２条。参见 Ｙ．Ｇｈａｉ，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
ｇ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ａｕ：Ｓｏｍ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４９Ｉｎｔ’ｌ＆Ｃｏｍｐ．Ｌ．Ｑ．（２０００），Ｐ．１８３；Ｗ．Ｔａｏ，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ＳＡＲＭａｃａｏ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５ＣｈｉｎａＬｅｇａｌＤｅｖ．Ｙ．Ｂ．（２０１１），Ｐ．１１９；Ｇ．Ｌｉ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ｔｈｅＭａｃａｕ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ＭａｎｕｅｌＴｒｉｇｏ（ｅｄ．），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Ｍａｃａｕ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４），ｐｐ．２７－４４。



选择的空间。

对于不受政府直接调控的行业，企业可以在遵守公司法、合同法、税法和其经济活动

相关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地实施其商业政策。〔１８〕 对企业之间竞争的规制体现在《澳门商法

典》第十编第一章中，〔１９〕其核心内容是第１５３条，规定企业间的竞争应在法律规定之限制

内以不损害本地区经济利益之方式为之，同时禁止一切以阻止竞争、违背竞争规则或限制

竞争为目的或效果的协议或做法。第 １５４条规定了企业主之间非竞争协议的合法性，限

制企业主之间竞争的协定必须不得损害经济并且以书面作出，非竞争协议必须限定在一

定区域或者某种业务范围之内，其有效期不得超过五年。上述规定为那些意在对非正当

竞争协议的效力提出抗辩的当事人提供了私力救济的途径，与民事诉讼的规则一致，声称

限制竞争协议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将承担与该协议的限制竞争的目的或效果有关的举证

责任。

《澳门商法典》第十卷第二章规定了法律禁止并且私人能据以提起损害赔偿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第１５８条将不正当竞争定义为“一切在客观上表现出违反经济活动规范及诚

信惯例之竞争行为”，其后列举了一系列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有两种在传统的反

垄断规则中被禁止的行为值得重视，一是利用依赖关系进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第 １６８条

规定“企业主作为另一企业主之顾客或供应商，为经营业务别无其他同等选择且在经济

上须依赖后者，如后者不当利用该依赖关系，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对该条文的理

解，利用依赖关系的成立并不需要支配地位的存在。〔２０〕 同时，缺乏“为经营业务有同等选

择”这一要件的成立可能仅需要相关企业具有重要的市场支配力或者掌握着“核心设

备”。〔２１〕 同时，第１６９条还规定了“禁止亏本销售”行为，即“以低于成本价格或取得价格

出售，而此系将某一竞争者或一些竞争者排挤出市场之策略，则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澳门商法典》的竞争规则并不以支配地位的存在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构成要件，这就意味

着，没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也可能成为不正当竞争的主体，因此其不能以消灭竞争者为目

的而从事经营活动。

澳门特区法律以一种“混合法”定义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由一个一般条款以及非周延

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组成。有学者认为，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其灵活性给未来可

能出现的新情形留有余地。〔２２〕 就司法实践而言，澳门特区法院依据《澳门商法典》的竞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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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Ｊ．Ｇｏｄｉｎｈｏ，Ｍａｃａ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０７）；Ｊ．Ｆａｎ＆Ａ．Ｄ．Ｐｅｒ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Ｌａｗｓ，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０７）．
《澳门商法典》，澳门政府第４０／９９／Ｍ号法令，１９９９年８月３日。ＳｅｅＪ．Ｇｏｄｉｎｈｏ，ＴｈｅＭａｃａ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ｄｅ：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１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５４５０９４。
和滥用经济依赖性相类似的概念出现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中，它保护经济上依赖于大公司的中小企业。参

见《反限制竞争法》（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ｇｅｎ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ｓｂｅｓｃｈｒｎｋｕｎｇｅ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版，（ＢＧＢｌ．Ｉ１７５０），第２０条第１款。
同时参见 Ｍ．ＤｒｅｈｅｒａｎｄＪ．Ｋｏｅｒｎ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Ｐ．Ｋｌｌｅｚｉ，Ｂ．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Ｐ．Ｋｏｂｅｌ（ｅｄ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ｉｚ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ｐ．１３４。
ＳｅｅＡ．Ｓｔｒａｔａｋ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ａｎｄＥＵ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２７
Ｅ．Ｃ．Ｌ．Ｒ．（２００６）（８），ｐｐ．４３４－４４２．
ＳｅｅＡ．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Ｇａｒｃｉａ，Ｕｎｆａｉ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ｎｇＩｏＣｈｅｎｇ＆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Ｍａｎ
ｃｕｓｏ（ｅｄｓ．），Ｎｅ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３），ｐ．１９７．



规则所进行的司法实践非常有限，并且主要集中于假冒商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２３〕

（一）博彩行业的竞争规范

澳门特区在通过了《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之后，〔２４〕博彩业在 ２００２年被部

分放开。该法第７条规定“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之批给至多为三个”，并为博彩市场引入

了新的参与人，三个承批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２５〕产生。后来澳门特区政府修改了批给合

同，允许现有的承批公司订立分批给合同，从而为博彩市场又引入了三个以上的承批公

司，至此博彩行业的格局暂时被固定下来，直到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目前的六家公司分别经营

着三十余个赌场。〔２６〕该法亦包含了几个与竞争相关的条款，包括禁止限制竞争的协议和

行为，滥用支配地位的某些形式以及对经济集中的控制。因此，法律禁止承批公司之间或

属于有关集团之公司之间以任何方式商定之、对承批公司之间之竞争造成阻碍、限制或破

坏之协议或行为。同样禁止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承批公司不当利用在整个市场或在市场内

相当部分所占之主导地位，以阻碍、限制或破坏承批公司之间之竞争。但是应当指出的

是，博彩法的适用范围有限，尽管博彩承批公司在包括酒店住宿、餐饮、娱乐等广泛的市场

中存在竞争行为，但是上述竞争规则也只适用于他们的博彩活动，即经营幸运博彩业务。

还有学者指出，上述规定不包含任何类似《欧盟运作条约》第１０１条第３款的豁免，也不需

要显示反限制竞争的效果，这就使得这种协议或行为的意图或者目标成为确认其违法性

的关键证据。〔２７〕

澳门特区博彩监察协调局（以下简称“博监局”）是协助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对博彩业

进行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行政机关，其职责包括监管承批公司的活动，管理赌场和博彩

中介许可证的发放以及监察、监督和监管承批公司的活动等。〔２８〕 博监局有权根据适用的

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查处行政违法行为。博彩运营商违反博彩法规定的竞争规则的，则

可以由博监局制裁。〔２９〕 因此，博监局不仅是一个监管机构，也是一个具有行政执法权的

国家机关。

然而目前没有相关资料显示博监局曾经因为承批公司违反竞争规则而对其加以处

罚，下面的案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它涉及到一场由赌场发起的价格战，与支付给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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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参见澳门特区中级法院第 １３／２００４号，２００４年 ２月 ２６日；第 ８４４／２０１１号判决书，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ｍｏ／。同时参见 Ａ．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Ｇａｒｃｉａ，ＢｒｉｅｆＮｏｔｅＡｂｏｕ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Ｍａｃａｕ，ｉｎＭａｎｕｅｌＴｒｉｇｏ
（ｅｄ．），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Ｍａｃａｕ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４），ｐｐ．６０１－６１６。
《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澳门特别行政区第１６／２００１号法律，２００１年 ８月 ３０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
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４日第３９号。
《规范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批给的公开竞投、批给合同，以及参与竞投公司和承批公司的适当资格及财力要

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第２６／２００１号行政法规，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３１日第
５３号。
完整的赌场名单参见博彩监察协调局，“娱乐场地址及网站咨询”，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ｃｊ．ｇｏｖ．ｍｏ／ｗｅｂ／ｅ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ｃａｓｉｎ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ＳｅｅＣ．Ｗａｎｇ，ＣｏｍｅｎｔáｒｉｏｓｏｂｒｅａＬｅｉｄａＣｏｎｃｏｒｒêｎｃｉａｎｏｓＪｏｇｏ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ｏ（２０１０－１）（８７），ｐ．１５８．
《订定博彩监察协调局的组织及运作》，澳门特别行政区第３４／２００３号行政法规，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８日，《澳门特别
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第４４号。
博彩监察协调局一直认为刑罚规定的模糊性会阻碍竞争规则的行政执法效果，参见 Ｃ．Ｗａｎｇ，Ｃｏｍｅｎｔáｒｉｏｓｏｂｒｅａ
ＬｅｉｄａＣｏｎｃｏｒｒêｎｃｉａｎｏｓＪｏｇｏ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ｏ（２０１０－１）（８７），ｐ．１７０。



中介的佣金率有关。〔３０〕 为了吸引更多的贵宾，赌场通常会竞相提高佣金率。据报道，

２００８年６家承批公司试图就支付给中介的佣金率达成一致或者对佣金设定一个价格上

限，而这可能被视为一个价格垄断，是博彩法所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中的一种形式。〔３１〕

这一问题已于２００９年通过立法修正案加以解决，该修正案授权经济财政司司长设定佣金

率的范围，并规范其支付方式。司长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行使该权利，设定佣金率的上限为

其投注总额的１．２５％。〔３２〕 滥用支配地位的规定实则在澳门特区博彩业并无实效，因为事

实上，即使因为收入和客户的数量，某公司在某方面处于一定市场领先地位，也没有任何

一家单独的公司能够占据真正意义上的支配地位并且独立于其竞争对手而从事经营活

动。〔３３〕 另外，对相关产品市场也难以界定，即提供给赌场客人的是一般的还是特别的博

彩服务。这就意味着为使竞争法能够顺利施行，对博彩服务类型的一定区分是必要的，例

如普通博彩区、贵宾博彩房间和老虎机。〔３４〕 以上关于博彩行业竞争规则的执行情况至少

说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现有的竞争规则不属于派生立法；第二，博监局以前没有适用反

垄断规则的经验；第三，行政处罚的规定过于模糊，因而不能对限制竞争行为产生足够的

威慑力。

事实上，政府促进博彩承批／分批公司之间竞争的利益（或没有利益）应依照当前的

税收制度加以考量。博彩活动的税收是根据其总收入征收固定税率，主要用于公众基金

（最多２％）和城市发展、促进旅游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金。〔３５〕 同时，政府允许一些公司

用实物捐助（如疏通河道的花费）的形式来调整总收入的固定税率，从而允许不同的博彩

承批公司在税赋上存在事实上的差异，虽然赌场运营商的总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实物捐

助的成本，但是这种差异也可以影响各运营商的竞争地位。〔３６〕

（二）电信行业的竞争法规范

澳门特区电信行业是另一个从以前的市场垄断到缓慢而且持续放开的例子。移动电

信服务业放开的第一步是在２００１年，来自香港特区的两家电信公司被授予公共移动通信

服务的临时许可证和互联网服务的临时牌照。２００２年，香港特区两家公司获得了 ＧＳＭ

网络移动服务的正式许可证。〔３７〕 目前，有四家移动运营商持有 ３Ｇ移动服务的许可

证。〔３８〕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两家公司获准安装和经营固定的公用电信网络，〔３９〕四家公司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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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关于博彩促销的讨论参见 Ｌ．Ｐｅｓｓａｎｈａ，Ｇａｍ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Ｍａｎｃｕｓｏ（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ＭａｃａｕＧａｍｉｎｇＬａ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２－１１６。
ＳｅｅＣ．Ｗａｎｇ，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ｉｎｏＧａ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Ｓｉｌ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ｃａｏ’ｓＧａｍｉｎｇＬａｗ，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ａｏ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９）（４），ｐ．７．
第８３／２００９号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第３８号。
ＳｅｅＣ．Ｗａｎｇ，ＣｏｍｅｎｔáｒｉｏｓｏｂｒｅａＬｅｉｄａＣｏｎｃｏｒｒêｎｃｉａｎｏｓＪｏｇｏ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ｏ（２０１０－１）（８７），ｐ．１６３．
ＳｅｅＣ．Ｗａｎｇ，ＣｏｍｅｎｔáｒｉｏｓｏｂｒｅａＬｅｉｄａＣｏｎｃｏｒｒêｎｃｉａｎｏｓＪｏｇｏ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ｏ（２０１０－１）（８７），ｐ．１６６．
１６／２００１号法律，第２２条。
ＳｅｅＬ．Ｐｅｓｓａｎｈａ，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ｍｉｎｇｉｎ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Ｍａｎｃｕｓｏ（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ＭａｃａｕＧａｍｉｎｇＬａｗ（Ｌｅｘｉｓ
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２），ｐｐ．２５０－２５１．
参见澳门电信管理局，“澳门电信业发展”，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ｒｔ．ｇｏｖ．ｍｏ／ｅｎｇ／Ｆａｃｔｓ／ｔｅｌｅｃｏ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参见澳门电信管理局，“运营商数目”，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ｒｔ．ｇｏｖ．ｍｏ／ｗｅｂ／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ｕｍ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参见第１７２／２０１３号行政长官批示，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３日第 ２３号；以及第
１７３／２０１３号行政长官批示，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１３年６月３日第２３号。



准经营卫星广播服务，一家公司获准从事卫星广播系统的安装和运行。〔４０〕 截至 ２０１４年
４月２１日，有线电视市场已被特许权合同锁定为单一的供应商，截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在互联
网服务市场上共有２０个服务供应商。〔４１〕

澳门特区电信政策的指导原则规定在《电信纲要法》中，其中体现了对竞争的保护。

在竞争的条件下，所有持牌的公用电信运营商必须以公平的方式对待其他服务供应商，并

且允许与他们进行网络连接，以保证电信服务用户之间的互联与通信。以下形式导致破

坏竞争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电信运营商的限制竞争行为被明令禁止：第一，在与其他电

信业务经营者及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上作出带有歧视性的行为；第二，电信业务经营者或企

业团体之间商定的、对竞争造成破坏、限制或阻碍的协议或行为；第三，任何形式破坏竞争

或阻碍使用者自由选择的交叉补贴或其他行为，尤指以不正当手段吸引客户的行为。〔４２〕

《经营地面流动公共电信网络及提供公用地面流动电信服务》的竞争条款进一步落

实了对公用电信网络运营的监管以及对公共移动通信服务的提供等事项，表现在禁止下

列扭曲竞争或滥用主导地位的行为：（１）在与公众的关系上作出带有歧视性的行为；（２）
在与其他经营者的关系上，尤其在提供互连方面，作出带有歧视性的行为；（３）掠夺性价
格；（４）限制用户自由选择经营者的行为；（５）诋毁竞争者的行为；（６）任何限制竞争的协
议、商定行为或企业联盟；（７）破坏竞争的交叉补贴；（８）以不正当手段吸引客户的行为。
行政长官有权对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处以罚款。例如，对其他运营商的歧视性做法，包

括服务的供应和互通，可能被处以 ７０，０００到 ６５０，０００澳门币的罚款；对其他违法行为处
以１５，０００至２５０，０００澳门币的罚款。罚款的最后数额应考虑到该违例行为的严重性和
违例者的过错。限制竞争或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还可能导致被行政长官中止或者废止

该牌照。《提供互联网服务法规》中也有类似的竞争条款，违规行为将被处以 ２０，０００到
１２０，０００澳门币的罚款，违规者也有被行政长官中止或废止牌照的风险。禁止限制竞争
行为也出现在《设置及经营对外电信基础设施法规》中，他们主要规制电信基础设施拥有

者的行为，因为这些基础设施被认为是该行业的“核心设施”。〔４３〕根据该法规，对相关违

法行为将被处以７０，０００至６５０，０００澳门币的罚款〔４４〕以及中止或废止该牌照。〔４５〕

澳门电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电管局”）负责电信业法规的贯彻执行，其主要职责是规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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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参见第１３６／２０１４号行政长官批示，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２３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３日第 ２２号；第 １／
２０１３号行政长官批示，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第１号；第３１８／２００８号行政
长官批示，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第 ４８号；第 ４６／２００４号行政长官批示，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第１１号；第２３２／２０００号行政长官批示，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１３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５２号。
参见《收费电视地面服务批给合同》，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１９９９年 ５月 ５日第 １８号；批给
合同已经续展五年（没有排他性条款），《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第１６号。
第１４／２００１号法律，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４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日第３４号。
《设置及经营对外电信基础设施》，第１６／２００２号行政法规，２００２年 ８月 ２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２年 ８
月１２日第３２号，第１８条。
第１６／２００２号行政法规，第２０条第１款第３项。
《经营地面流动公共电信网络及提供公用地面流动电信服务》，第 ７／２００２号行政法规，２００２年 ４月 ４日，《澳门
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５日第１５号。



范、监督和促进电信服务的发展，并保证电信业的公平竞争，〔４６〕同时也负责颁发经营许可

证以及审批公共电信服务的各种资费。电管局有一个部门负责促进竞争，其主要职责是

识别限制竞争行为，并采取措施以促进电信业的自由竞争。迄今为止，还未出现电管局认

定竞争侵权并建议行政长官处以罚款或中止或废止营运牌照的情况。〔４７〕 下面有关电视

信号传输市场的案例说明了电管局在处理潜在的限制竞争时的角色和方法。

从历史上看，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澳门居民享受着来自中国

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免费电视频道。地面信号可以通过安装单个天线而收到，这项服务由

主天线服务商———公天公司提供，该公司销售和安装天线并负责每个月象征性地收取维

护费用。在１９９９年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不久前，澳门批准了一项关于收费电视

地面服务长达１５年的特许权合同。尽管特许经营权人拥有为澳门居民提供收费电视服

务的专营权，但主天线服务商继续从事其经营活动。在没有支付任何电视频道费用的情

况下，主天线服务商为大众提供服务以获得象征性的费用来支付维护天线和建设网络的

费用。出于对电管局不干预状态的不满，特许经营权人向澳门特区廉政公署投诉，并向法

庭申请对主天线服务商的禁令。当廉政公署敦促电管局作出确保特许专用权的行为

时，〔４８〕法院却认为，由于主天线服务商并非特许合同的当事人，因而主天线服务商不是适

格的诉讼被告，裁定驳回诉讼请求。〔４９〕 但是在之后的上诉中，主天线服务商又被认定为

适格的被告，因为他们从事了非法活动（未经授权转播），违反了特许权合同和相关部门

法规。法院认为，特许经营权人的专营权受到主天线服务商的侵害，危及特许经营权人与

有权通过包括卫星等方式传播电视内容的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５０〕 法院勒令主天线

服务商尊重特许权合同，并禁止他们转播任何未经授权的电视信号，以及勒令电信管理局

及时履行义务，并根据特许权合同，保障特许经营权人的专营权并终止非法电视信号的转

播活动。为了尽量减少对居民通过主天线网络观看电视的潜在影响，电管局促使特许经

营权人和主天线服务商之间达成一项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内容，电视信号由特许经营

权人提供，并通过主天线服务商的天线网络发送给居民。〔５１〕 政府同意，报销特许经营权

人花费的设备采集、信号整流及系统维护等相关费用，而主天线服务商可以继续收取名义

上为了维护主天线网络的费用。特许经营权合同期满后，澳门特区政府已成立了一家公

·２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电信管理局的组织及运作》，第５／２００６号行政法规，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１０
日第１５号，第３条第１款第８项。
电信管理局曾经屡次使用第５／２００６号行政法规中规定的制裁权，是为了惩罚公共电信网络运营商中断服务损
害消费者利益。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电信管理局对两家电信运营商因为人为失误或者技术问题造成的服务中
断进行了罚款。参见电信管理局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３日和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的新闻发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ｒｔ．ｇｏｖ．ｍｏ／
ｅｎｇ／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ｈｔｍｌ。但是在这些案例中，电信管理局为了强调其权威并对涉及到的公司进行制裁是根
据电信法规中的监管条款而非反垄断条款。

澳门廉政公署第００５／ＲＥＣＯＭＯＰ／２０１０号劝谕。
第２９４／２０１１号判决，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ｍｏ／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ｐｔ５３５９０ｄ２ｅ４７ｄ５０．ｐｄｆ。
第 Ｎｏ．２２／２０１３号判决，２０１３年６月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ｍｏ／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ｐｔ５３５９０ｄ４８７３ｄ４ｄ．ｐｄｆ。
参见电信管理局２０１３年７月 １０日和 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６日新闻发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ｒｔ．ｇｏｖ．ｍｏ／ｅｎｇ／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Ａｒ
ｃｈｉｖｅ．ｈｔｍｌ。



共服务公司，〔５２〕向澳门居民提供基本的电视频道公共服务。〔５３〕 主天线服务商继续营运

并维护主天线网络。

上述案例表明，至少在电信行业，保护竞争可能会被其他目的所掩盖，如公共利益

（为居民提供免费的电视频道），保护中小型企业（主天线服务供应商继续营业）和公共政

策（通过谈判和解，而非监管措施和制裁来解决商业纠纷）。因此，即使某些电信活动已

经放开，市场主体数量在稳步上升，短期内也难以期待电管局以其目前的竞争执法权代替

以前的监管与调解职能。

（三）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法规范

澳门银行业依据《金融体系法律制度》而建。澳门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

是金融监管机关，负责保证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和有效运行，包括遏制与金融机构性质不

符的做法以及影响市场运作的其他行为。〔５４〕 根据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年 ６月，

澳门共有２９个授权的银行营业机构（包括澳门邮政储蓄银行和两个离岸银行）。〔５５〕 除此

之外，澳门的银行业高度国际化，除了本地资本外还有来自其他不同国家及地区的银行，

包括中国内地、葡萄牙、香港特区、英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及美国。由于澳门特区与中国

内地的日益融合，内地的银行资本不断注入澳门的银行业中。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共有 ９家

澳门银行拥有来自中国内地的资本，超过澳门银行系统总资产的７０％。〔５６〕

金融体系法对禁止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比较宽泛，主要包括限制竞争的协议或做法，

以及单方面限制竞争的行为方式，包括获得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力，只要这些

行为以扭曲市场或以改变市场的正常运转作为目的或者对其产生潜在的影响就可能被认

定为限制竞争行为。〔５７〕 另外，对下列限制竞争协议的禁止不包括在上述规定中：（１）参与

发行及推销有价证券或同等之票据；（２）由一系列为批给贷款而特别组成之机构；（３）法

律许可的其他合同或协议。信用机构的任何合并、分立或者组织变更，需要行政长官根据

金管局的意见以训令的方式预先给予其许可，该许可可免除遵守适用一般公司的法律规

定，或者免除遵守适用于须符合有关情况所要求的要件或特定条件公司的法律规定。金

管局有权进行侵权诉讼和处以 １０，０００至 ５，０００，０００澳门币的罚款。没有证据显示澳门

金管局曾经发现侵害金融体系法的限制竞争行为或者曾经运用过该方面的制裁权。金管

局在对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评估时已经考虑到对竞争的影响，因此竞争与合并或者有

条件的允许合并并不冲突。

规范澳门保险服务业的法律规范为《设立在澳门地区求取及从事保险业务之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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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设立澳门基本电视频道股份有限公司》，第８／２０１４号行政法规，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１４
年４月８日第１４号。
《基本电视频道接收的支援服务批给公证合同》，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第
１６号。
第３２／９３／Ｍ号法令，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第２７号。
参见澳门金融管理局，“澳门银行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ｃｍ．ｇｏｖ．ｍｏ／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ｅｃｔｏｒ／ｂａｎｋ．ｈｔｍ。
参见澳门金融管理局，“２０１３年年度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ｃｍ．ｇｏｖ．ｍｏ／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ｍ。
第３２／９３／Ｍ号法令，第１１２条第１款。



制度———若干废止》，〔５８〕由澳门金融管理局执行并向保险从业者颁发牌照。根据金融管

理局的数据统计，２０１３年澳门共有２３个持牌保险公司，其中１１个有权从事人寿保险。〔５９〕

在２３家持牌的保险公司中，８个是本地公司，另外 １５个是海外企业的分公司，分别来自

于中国内地、澳大利亚、加拿大、葡萄牙、百慕大和香港特区。作为一种趋势，寿险业务持

续占据着保险服务市场的大部分，占整个保险市场的 ７３％。〔６０〕 寿险市场高度集中，两家

领头羊服务商共同持有６３％的寿险市场。保险公司法律中没有包含任何有关竞争的规

定，这就使金管局在颁发牌照过程中评估一个公司的市场准入对竞争可能产生的影响时

拥有自由裁量权。在众多因素中，当考虑是否授牌时，金管局需要考虑的是保险人的多个

发展规划间是否会产生冲突及是否能维持市场的良性竞争。因此，对“良性竞争”的确定

就留给金管局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其中包括促进竞争以及预防竞争的激烈演化就成为

了重要考量因素。

三　内外因素对澳门特区竞争立法的影响

前面两个部分介绍了目前澳门特区竞争规则的基本情况：首先竞争规范散见在商法

典和各行业的特别规范中，其次私人和部门监管机构的执法也存在缺位现象。为了解当

前状况的成因以及未来在该领域的可能发展，有很多因素需要加以考虑。克隆塔勒

（Ｋｒｏｎｔｈａｌｅｒ）和史蒂芬（Ｓｔｅｐｈａｎ）根据对 １９６４年到 ２００４年来自 １６４个国家的数据进行采

集和分析，发现了与竞争法存在的相关性因素：（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制定竞争

法的可能性；（２）制定竞争法的可能性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而增加；（３）在一个经济体中，

更强烈地依赖市场力则会增加制定竞争法的可能性；（４）一个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

赖增加了竞争法立法的可能性；（５）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越多，制定竞争法的可能性就更

小；（６）国际机构在决定制定国家竞争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７）成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成

员增加了国家制定竞争法的可能性；（８）社会保障制度越不全面，制定竞争法的可能性越

小；（９）政治干预对外贸易的程度越高，制定竞争法的可能性越小。〔６１〕

（一）内部因素

虽然经济规模对竞争规则的应用以及与执行竞争法的效果相关，〔６２〕但单独的小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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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设立在澳门地区求取及从事保险业务之新法律制度———若干废止》，第 ２７／９７／Ｍ号法令，１９９７年 ６月 ３０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第２６号。
参见澳门金融管理局，“保险公司被授权在澳门经营”，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ｃｍ．ｇｏｖ．ｍｏ／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ｅｃｔｏ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ｔｍ．
参加澳门金融管理局，“保险业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ｃｍ．ｇｏｖ．ｍｏ／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ｅｃｔｏ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ｈｔｍ．
Ｆ．Ｋｒｏｎｔｈａｌｅｒ＆Ｊ．Ｓｔｅｐｈ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５２Ａｎｔｉ
ｔｒｕｓ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２），ｐｐ．１４３－１５０．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Ｍ．Ｇ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Ｇａｌ，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３３
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ｐ．１０１．



区不能作为拒绝竞争立法的唯一理由。〔６３〕 经合组织在有关小规模经济体和竞争政策的

背景文件中对小型经济体不需要竞争法的观点提出批判意见：有时，这种阐述没有任何明

显的理由，“小型经济体的不同”这一观点似乎只是一种反对竞争法的方式，而没有明确

否认其仍具有一般利益，就像经常被援引和批驳的“某种行业的差异”一样，都只是一种

口号式的声明而已。〔６４〕基于人口数量和 ＧＤＰ总量进行比较时，有一些比澳门小得多的地

区已经通过了统一的竞争法。〔６５〕 因此，澳门的经济规模不应被视为决定其竞争政策和竞

争立法的主要因素。

竞争立法对小型市场经济体非必要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然而，小型经济体应只

努力服务于一个主要因素，即经济效率，因为他们不能像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那样，为了

更广泛的目标，牺牲经济效率来制定竞争政策……因此，小型经济体的社会目标将很少或

者不单独考虑制定竞争政策。”〔６６〕并且他们进一步警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追求财富的

分散和小规模，这一代价将是昂贵的，因为低效率的企业被保留在了市场之中。〔６７〕 同时

还指出，小型市场的稳定非常容易受到进出市场这一因素的影响，因为一个小市场可以容

纳的竞争者有限，只要一个较大公司退出或进入市场就会引起高度的不稳定。〔６８〕

基于以上因素，了解政府在经济效率与市场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有助于

理解为什么澳门没有综合的竞争立法。澳门特区政府在 ２０１６年经济和金融政策施政报

告中提到，承诺将巩固基础，稳定发展；促进就业，力保民生；调整结构，加快多元；创新发

展，增强动力。〔６９〕 根据这一政策报告，上述目标将通过各种政府支持和行政措施来实现。

经济多元化被设定为２０１６年的经济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应通过国家对会展业、文化和创

新产业、传统中医业和环保业的支持措施来实现。同样，促进中型和小型企业发展应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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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资金援助（财政便利措施以及优惠利率信贷计划等），对澳门特区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加

以支持（支持中小企业参加交易会和展览会），为企业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等问题，根据本

地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优先权，支持其应用电子商务拓宽渠道等方式加以实现。例

如在稳定商品和服务供应方面，政府已承诺将持续调整基粮副食品（如大米、石油、盐、糖

和谷物等）的价格，与进口商合作分享供应量和价格的信息，打击囤积行为以防价格上涨

等等。澳门消费者委员会负责通过２０１１年建立的超市价格信息平台向消费者发布价格，

该平台是一个由澳门本地超市提供的超过三百种产品的零售价格信息在线数据库。〔７０〕

虽然２０１６年施政报告包含了一些旨在保护消费者权利和合法利益的措施，但对反对

滥用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只是简单地提到，而没有在消费者保护立法中公开引入强制性

竞争规则的明确行动。〔７１〕 政府更重视促进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争端达成和解，并旨在进

一步提高由澳门特区政府消费者委员会消费争议仲裁中心提供的调解服务的便利性。〔７２〕

上述政策方向清楚地表明，澳门特区政府的政策选择是为了有利于市场稳定（即稳

定的供应和稳定的价格），对中小企业予以保护和促进，以及支持本地居民就业。〔７３〕 竞争

规则所追求的经济效率似乎为了这些社会目标而在一定程度被忽视，而这一代价由博彩

特许经营所产生的主要税收而弥补。这种情况印证了前面提到的克隆塔勒和史蒂芬创造

的模型，即对市场资源依赖的增加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调节的减少有利于进行竞争立法，

而目前这两个因素在澳门都不存在。

在讨论是否接受竞争规则时，另一个应该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涉及澳门几个关键行

业目前所面临的市场形势。如前所述，在博彩、电信和金融服务（银行和保险）等行业，市

场主体的数量以及他们的行为都受到严格管制。在水务部门，饮用水供应已经从一项公

共服务被特许授权给一个单独的公司，该公司直到 ２０３０年都具有排他的权利。〔７４〕 直到

２０２５年，澳门特区电力的进口、出口、运输、分配和销售已在排他地授权给一家公司。〔７５〕 澳

门特区、香港特区与中国内地相邻城市之间的海上运输以及在澳门特区内的公交车运输

也被认为是公共服务让位于有限的渡轮运营商和公交运营商的情况。〔７６〕 特许合同还有

限地授予保洁和废物管理、交通运输运营和管理（外港客运码头和国际机场）、公共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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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服务、屠宰场的经营、城市设备的安装，维护和管理服务等行业的相关公司。而一些特许

权的授予并非是排他性的，上面提到的经济部门通过行政特许经营合同的公共调控，〔７７〕

有效地限制了这些部门的市场主体数量并且减少了竞争规则在这些行业或部门可能适用

的范围。

同时，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将竞争立法作为一种保护澳门消费者权利和合法利益的

手段之一。２０１５年２月，澳门特区政府发布报告，对关于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公众咨询结
果进行总结。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者中，有 ６７％表态支持引入禁止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法律规定，并采用罚金和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而支持禁止价格垄断的公众甚

至是压倒性的———有７７％的受访者支持禁止价格垄断，并对其采取行政处罚的提议。同
时，大多数的受访者都鼓励政府采取措施反对“囤积”（囤积重要货物，人为地造成稀缺和

价格上涨）行为并鼓励对消费产品的价格加以规制以防止价格的上涨。〔７８〕

以上澳门特区政府有关经济和财政方面奉行的公共政策表明，为了保护市场竞争而

采用竞争规则不被视为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工具。根据政府施政报告中的既定方

向，这些目标将通过国家扶持措施和对不同行业或经济部门的行政规制而实现。同时，竞

争规则在加强消费者保护的潜在作用已在关于消费者保护立法完善的咨询意见中显现出

来，受访者压倒性地支持禁止反竞争协议（如价格垄断和限制产量）以及禁止滥用垄断地

位，其结果是，可能在消费者保护立法的现有框架内规定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在各经济部

门的运用将会因为特许经营合同和其他行政措施等国家调控方式的存在而受到限制。

（二）外部因素

除内部因素之外，克隆塔勒和史蒂芬的实证研究还证实，往往一些外部因素也会促使

竞争法的通过，如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等。

下文将指出澳门的对外贸易关系及这些关系在澳门地区的竞争规则制定中的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１３年对澳门的贸易政策审查得出的结论是：“澳门没有进行主要的
竞争立法”，因为“当局认为，目前分散在各种法律和部门的规章和制度已经提供了足够

的保护，因为该地区太小而且大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７９〕因此，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

的是，〔８０〕澳门虽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是入世并没有导致其市场实现自由化或逐

渐地由竞争规则取代经济调控。

１９９２年，欧盟与澳门签订了贸易和合作协议，其关系一直不断发展。协议鼓励双方
在贸易领域和其他如工业合作、投资、科技、信息、通信、文化、环境、社会发展和旅游等领

域进行合作。〔８１〕 在投资合作方面，该协议第 ７条规定双方同意“在不歧视和互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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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ｆＭａｃａ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ｃａｕａｎｄ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２），ｐｐ．２５０－２６３。
ＳｅｅＲｅｌａｔóｒｉｏＦｉｎａｌｄａ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ＰúｂｌｉｃａｓｏｂｒｅａＲｅｖｉｓｏｄａＬｅｇｉｓｌａｏｒｅｌａｔｉｖａàＰｒｏｔｅｃｏｄｏｓＤｉｒｅｉｔｏｓ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ｓｄｏｓ
Ｃｏｎｓｕｍｉｄｏｒｅｓ（Ｆｅｒ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ａｊ．ｇｏｖ．ｍ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ｆｏｒｍｓ／Ｒｐ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ｔ．ｐｄｆ．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ｃａｏ，Ｃｈｉｎａ，ＷＴ／ＴＰＲ／Ｓ／２８１，ＷＴＯ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２５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ｐ．８．
比如以越南为例，该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国民经济的转变，并且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这反过来又
要求实施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参见 Ｄ．Ｆｒｕｉｔｍａｎ，Ｖｉｅｔｎａｍ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ｎ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Ａｓｉａ，（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３），ｐ．１２８。
《欧盟澳门贸易和合作协议》，ＯＪＬ４０４，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ｐ．２７。



下，改善双方的投资环境”。欧盟与澳门贸易和合作协议中没有任何涉及到竞争事宜的

义务或者合作的规定。欧盟委员会在２０１３年对澳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为了促进双方贸

易和投资的监管框架，应该进行竞争、政府采购、监管程序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对话。〔８２〕

然而，澳门在加强竞争规则方面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目前还是散见于各种立法之中。

中国内地和澳门特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２００３年《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框架下持续发展，〔８３〕该文件主要针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促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等方面。〔８４〕 虽然内地已经给予澳门服务商１８个服务性行业〔８５〕市场准入的特

许经营权，但澳门针对内地的服务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却仍未达成协议。〔８６〕 该文件特别

规定在银行、证券及保险领域的合作以“支持内地金融机构在澳门设立业务”，以及“支持

内地银行在澳门通过收购方式发展网络和业务活动”。〔８７〕 虽然内地服务商在澳门服务市

场的有效渗透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但该文件并没有对竞争设定任何的义务或承诺。

从澳门与其邻居———中国广东省的合作协议框架来看，后者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而前

者追求的是经济多元化，两地致力建成一个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和有魅力的休闲旅

游目的地。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同意有必要避免“恶性竞争”，并在区域间进行“双赢”的互

动。〔８８〕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８日，内地与澳门签署了《内地与澳门 ＣＥＰＡ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

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起正式实施，这是首个内地全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全面

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内地全境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８９〕

四　结　论

以上对规范企业行为的一般竞争规则以及各行业的特殊竞争规则进行了纵览，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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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联合报告：２０１３年年度报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ｔｏ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ａｃａ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３），ＪＯＩＮ（２０１４）１９，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６日。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签订，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生效，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ｇｏｖ．ｍｏ／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ｃｓ／ＣＥＰＡ＿ＣＥＰＡ＿Ｉ／ｉｎｄｅｘ／ｅｎ／ｅｆｕｌｌｔｅｘｔ．ｐｄｆ。同时参见 Ｊ．Ｈｕ，Ｃｌｏｓ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
ｖｅｒｓｉａｌＲｕｌｅ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Ｐ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１８ＰａｃｅＩｎｔ’ｌＬ．Ｒｅｖ．
（２００６），ｐ．３８９；Ａ．Ｅｍ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
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６）ＧＡＴＳ，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４）；ＣＨＷｕ，ＡＮｅｗ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ｉｎ
ｔｈｅＷ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ｉｎＣ．ＨｅｒｍａｎｎａｎｄＪ．Ｐ．Ｔｅｒｈｅｃｈｔｅ
（ｅ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０１２），ｐｐ．２４１－２７０。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第１条。
法律、会计、建筑、医疗及牙科、房地产、广告、管理咨询、会展、增值电信、视听、建筑及相关工程、分销、保险、银

行、证券、旅游、运输、物流。同时参见 Ａ．Ｅｍ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６）ＧＡＴＳ（１２Ｊｕｌｙ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９７８８４３。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特别承诺，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ｎｏ
ｍｉａ．ｇｏｖ．ｍｏ／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ｃｓ／ＣＥＰＡ＿ＣＥＰＡ＿Ｉ／ｉｎｄｅｘ／ｅｎ／ｅａｎｎｅｘ４．ｐｄｆ。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第１３条。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６日在北京签订，资料来源于 ｈｔｔｐ：／／ｐｏｒｔａｌ．ｇｏｖ．ｍｏ／ｗｅｂ／ｇｕｅｓｔ／ｉｎｆｏ＿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ｆｏｉｄ＝１０９９０２。
《〈内地与澳门 ＣＥＰＡ服务贸易协议〉在澳门签署》，资料来源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ｅ／ａｉ／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１９６７０７．ｓｈｔｍｌ。



规则为博彩业、电信行业、金融服务业设立了经济调控的基本原则，并反映出澳门市场竞

争规范的现状。在政府高度调控的行业，监管机构对市场竞争进行监管和执法，这些机构

往往青睐于适用他们传统的调控工具，而非执行专门法规中的反垄断制度。一般来说，在

商品和服务开放给外国并且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自由化市场，往往是由企业家们执行竞争

规则，但是由于澳门企业家缺乏竞争文化，也没有竞争法的实践经验，竞争纠纷往往都是

在法庭外解决。

对影响竞争立法的内部因素的简要回顾，可见澳门目前的政策重点是实现诸如稳定

的供应、稳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保护和支持中小企业、支持本地居民就业等社会目标。

按照当前的政策方向，上述社会目标超过了作为竞争法首要目标的经济效率。因此，即使

竞争立法将通过，根据目前的监管框架，在国家调控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现状下，对竞

争法的应用也将非常有限。

对外部因素比如贸易关系（包括多边及双边）以及澳门特区与中国内地及香港特区

的经济一体化情况的简要回顾，说明这些关系对澳门采取竞争立法的影响作用有限。因

此，尽管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都采取了综合的竞争立法，澳门特区仍然无法以之为榜样。

在当前的经济调控政策到位的情况下，目前在竞争立法方面我们无法期待出现任何实质

性的变化，但我们仍然希望澳门特区不要成为全球竞争法律制度海洋中的“法律孤岛”，

早日制定施行完善的竞争法律制度。

［本文为澳门大学研究项目“竞争法全球扩散与挑战———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ＭＹＲＧ２０１５００２１０ＦＬ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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